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乌税稽罚〔2026〕26号

新疆伍纬智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2MA7AB6M720）：
经我局于2025年6月25日至2026年1月7日对你单位（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北路1156号门面3 ）2021年1月1 日至2021年12月31 日纳税情况进行检查，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及证据
（一）增值税 

2021年7、8月，你单位取得宁夏禄唯商贸有限公司已证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1份，价税合计3,212,040.00元，已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369,526.71元，2021年少缴增值税369,526.71元。

（二）城市维护建设税
因少缴增值税违法事实，2021年少缴城市维护建设税25,866.87元。

上述违法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打印件，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及附件打印件，查询银行账户交易明细；

2.2021年7、8月增值税申报表复印件，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打印件（认证抵扣）。

二、处罚决定

你单位与宁夏禄唯商贸有限公司无真实业务发生，以资金回流形式取得其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1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少缴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行为，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第二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补充通知》 （国税发〔2000〕182号）第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主席令第60号 2015年第23号修订）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界定，定性为偷税。2021年偷税额395,393.58元，偷税比例为98.5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主席令第60号 2015年第23号修订）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主席令第63号发布 2021年主席令第70号修改）第三十四条和《关于发布<乌鲁木齐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乌鲁木齐市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4号）及附件《乌鲁木齐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16项之规定，对少缴增值税369,526.71元、城市维护建设税25,866.87元，合计395,393.58元，决定处百分之五十罚款，即197,696.79元（人民币大写：壹拾玖万柒仟陆佰玖拾陆元柒角玖分）。

以上应缴款项共计197,696.79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6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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